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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
初审条件

党政机关
网上申报

不符合

市编办职能处室
网上初审

CONAC网上复审

是否符合
复审条件

符合

通过“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”
（http://www.conac.cn）
提交网站开办资格申请。

提交纸质材料包括：
1.申请函（系统下载并盖章）一式1份；
2.申请表（系统下载并盖章）一式3份；
3.单位法人或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通过“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”获
取网站标识的代码，并加挂于本部
门党政机关网站页面的底部。

单位提交纸质资
料，市编办职能
处室即审即办

不符合

符合

申请单位获取
网站标识证书

终止受理

联系处室（单位）：机构编制信息办公室
联系电话：0575-88207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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